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15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bookmark: _GoBack]   现将涉及我区15家经营企业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1、 西安全聚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印象城分公司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倍硫磷，购进日期：2025年5月1日。
（二）处罚情况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Wfflfg—1]经调查，西安全聚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印象城分公司采购的线椒，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倍硫磷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6月3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修正）》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修正）》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四）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给予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及询问调查情况，能如实说明所购线椒的进货来源，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行为，并给予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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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安京灵商贸有限公司第六分店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毒死蜱，购进日期：2025年5月13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京灵商贸有限公司第六分店经营的新土豆，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毒死蜱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6月6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之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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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安曲江新区余静民俗餐厅使用未经消毒的餐具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大肠菌群项目，消毒日期：2025年7月29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曲江新区余静民俗餐厅使用的筷子，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8月28日送达不合格检验报告并对该店进行检查，执法人员现场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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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安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央第二分公司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噻虫胺，购进日期：2025年5月13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央第二分公司经营的芹菜，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6月20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2023年9月18日因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用农产品受到本局行政处罚，本次违法系三年内第二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非主观故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2: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1“1..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2.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3.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4.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5.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Wfflfg][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Xzcfnr]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2：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1之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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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维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5月13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陕西鲜又多置业有限公司 唐维经营的铁棍山药，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5月30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之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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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陕西大买家商贸有限公司西安名京九合院分公司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吡虫啉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1月1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陕西大买家商贸有限公司西安名京九合院分公司经营的国产香蕉（精品），经陕西普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抽样检验，吡虫啉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月23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4之规定，建议：不予行政处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七、华润万家商业科技（陕西）有限公司西安未央路分公司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戊唑醇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5月5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华润万家商业科技（陕西）有限公司西安未央路分公司经营的小台芒（芒果），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戊唑醇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5月29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4之规定，建议：不予行政处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八、西安鲜生活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未央区第一分公司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3月12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鲜生活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未央区第一分公司经营的山药，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4月1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4之规定，建议：不予行政处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九、陕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西安太华北路分公司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镉（以Cd计）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5月4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陕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西安太华北路分公司经营的精品老姜，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镉（以Cd计）项目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5月31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及询问调查情况，当事人能如实说明所购产品的进货来源，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销售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局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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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西安市未央区臻果鲜水果店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甜蜜素（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4月11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臻果鲜水果店经营的桑葚，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检验，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项目不符合 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5月14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4之规定，建议：不予行政处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一、陕西大买家商贸有限公司西安名京九合院分公司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糖精钠（以糖精计），购进日期：2025年5月9日。
（二）处罚情况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Cfyj]经调查，陕西大买家商贸有限公司西安名京九合院分公司经营的糖蒜，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糖精钠（以糖精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6月11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了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当事人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Zyclsshly]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及询问调查情况，当事人能如实说明所购产品的进货来源，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产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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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二、西安秦食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山梨酸及其钾盐、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生产日期：2025年2月9日、2025年3月6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6月12日立案，2025年9月8日结案。该公司生产的不合格牛肉泡馍和羊肉泡馍山梨酸及其钾盐、脱氢乙酸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给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认识到位、立即改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主动提交相关资料，涉案的货值金额较小。依据《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和《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具有减轻情节。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做出：1.没收违法所得1434元；2.罚款人民币15000元；共计罚没款16434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三、西安伊哈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大肠菌群。　生产日期：2025年7月9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8月18日立案。该公司生产的不合格回坊绿豆糕和回坊糖醇绿豆糕（黑芝麻味），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 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规定，应给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认识到位、立即改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主动提交相关资料，涉案的货值金额较小。依据《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和《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具有减轻情节。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做出：1.没收违法所得640元；2.罚款人民币15000元；共计罚没款15640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四、西安京灵商贸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店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和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香蕉的噻虫胺、噻虫嗪，螺丝椒的啶虫脒，黄豆芽的6-苄基腺嘌呤项目，购进日均为2025年5月7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京灵商贸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店经营的螺丝椒、香蕉、黄豆芽，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螺丝椒的啶虫脒项目和香蕉的噻虫胺、噻虫嗪项目均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黄豆芽的6-苄基腺嘌呤项目不符合国家食药总局等三部委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5月26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当事人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螺丝椒、香蕉，构成了经营农药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当事人涉嫌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黄豆芽，构成了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当事人涉嫌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和整改，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情节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当事人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的违法情节符合《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三）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规定和《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轻或者从轻行政处罚：（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当事人具有减轻情节。
当事人涉嫌经营农药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之规定，我局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涉嫌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黄豆芽违法所得31.5元；
2.罚款人民币15000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五、西安市未央区鑫纳多水果生鲜店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氧乐果，购进日期：2025年4月11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鑫纳多水果生鲜店经营的韭菜，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检验，氧乐果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5月16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系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召回整改等措施，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涉案产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较低，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之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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